
Ver-202509 

1 

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 運動課程 服務契約 

 

簽約注意事項 

本契約公告於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官網 

本契約簽訂前，於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經消費者攜回審閱(審閱

期間需三日以上)，甲方業已詳讀內容，並充分瞭解。 

立契約書人 

消  費  者：_____________(簡稱甲方）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甲方如為未成年者，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業      者： 全越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信義運動中心 （簡稱乙方） 

 

茲為甲方為購買乙方提供之運動課程並接受服務，依乙方要求填寫報名表，詳列所需基本資料(姓名、連

絡電話、地址及郵箱等)，特訂立本契約以資信守。 

 

第一條 乙方揭露必要之基本資料 

乙方提供運動課程服務之場所，應符合建築法規及消防法規有關公共安全之相關規定，並揭露

下列基本資料： 

乙方名稱： 全越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信義運動中心 。代表人：  陳杰成 。 

履約地點： 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 。 

場所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100號 。 

電話： 02-87861911 。網址： https://xysc.teamxports.com/ 。 

電子郵件： xysc.service@topco-global.com 。 

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統一編號 88327086 。 

公共意外責任險額度與效期： 詳如官網公告 。 

(相關資料應主動揭露於現場明顯處及公布於乙方網站以供查證) 

第二條 運動課程、使用期間及時段 

健身指導：□健身指導 1 對 1、□健身指導 1 對 2 

游泳訓練：□泳訓 1 對 1、□泳訓 1 對 2、□、泳訓 1 對 3、□泳訓自組班(4-7 人) 

初動負荷：□初動負荷 1 對 1、□初動負荷 1 對 2 

運動恢復：□運動恢復 A、□運動恢復 B 

球類課程：□桌球 1 對 1、□桌球 1 對 2、□羽球 1 對 1、□羽球 1 對 2、 

          □羽球自組班(3-4 人)、□壁球 1 對 1、□壁球 1 對 2、□壁球自組班(3-4 人) 

課程總時數：                      ；課程總金額：                     。 

□指定教練：                      □不指定教練，由中心安排。 

每堂上課時間請自行與教練約定，如臨時取消，務必提前一日告知。 

契約(課程)起迄期間(含所贈與服務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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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內為止。 

第三條 契約總金額及繳費約定 

一、契約總金額依第二條所載。除本契約另有規定或雙方另有約定外，乙方不另收取契約總金

額以外其他任何費用。前述契約總金額，除以所有約定服務堂數(包括所贈與服務堂數)所

得每堂平均價，作為未完成服務比率應退還餘額計算之依據。 

二、契約總金額繳費時間，應事先約定事項如下： 

□按堂數逐堂繳：最晚每堂上課後繳交新臺幣 X 元。 

□按月逐月繳：每月 X 日前繳交新臺幣 X 元。 

■躉繳：應於   年   月   日(繳費日期)前繳交。 

□其他： X 。 

三、前項費用付款方式如下： 

現金。 

信用卡。 

其他方式：_______________ 。 

特別約定(乙方業務人員口頭承諾事項)：                         

第四條 乙方履約保障 

一、乙方應就預收費用百分之五十額度，提供履約保障。但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者或預收

堂數之費用，其累計金額在新臺幣五千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二、乙方應就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履約保障機制，所為保障內容載於契約明顯處，並公布於

乙方網站供查詢： 

■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0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乙方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

並依實際交付信託額度，按比例按期（年、季或月）自專戶領取。乙方發生解散、歇業、

破產宣告、遭撤銷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

乙方同意其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為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新臺幣五千

元以下，無須提供履約保證。 

□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第五條 贈與約定及其效果 

一、乙方對甲方之贈品價值總計新臺幣       元，包括：□商品:     、□課程堂

數:      、□其他:        ，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二十。贈品依現況提供乙方不為

任何擔保或保證，且乙方保留得以其他等值贈品替換原定贈品的權利。 

二、乙方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甲方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

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三、乙方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第六條 會員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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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方進行運動課程時，有權使用乙方設施設備及接受服務。 

二、甲方應遵守本契約及乙方管理規範，並應遵守乙方指導。 

三、甲方應自行於本課程開始進行之前，向醫師或專業人士諮詢確認本人健康情況適合進行本

契約課程運動，無其他不適合進行課程運動之疾病或健康情況。 

第七條 乙方服務之異動通知 

一、 乙方提供服務內容與時間如有異動，乙方須於知悉異動時，立即於官網公告或依甲方所留

通訊方式(手機/電子郵箱)傳訊通知甲方。 

二、乙方未依前項約定時間方式通知，乙方得向甲方退還單次課程費用或提供補課乙次。 

第八條 會員權利之暫停與效果 

一、甲方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下列事由之一者，甲方得事先以書面向乙方辦理暫停教

練課程服務，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限順延： 

(一)因出國逾 1 個月 

(二)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者。 

(三)因懷孕、育嬰、侍親之需要者。 

(四)因服兵役致難以行使其權利者。 

(五)因職務異動或遷居致難以行使其權利者。 

(六)其他事由致難以履約。 

二、前項第二款事由，暫停會籍 6 個月後，甲方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 6 個月之期間不能運

動者，得依第十條終止契約，乙方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三、第一項第二款事由，消費者未能事先提出，得於事由發生後一個月內補辦。 

四、甲方於第一項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堂數者，無需

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並發生社區感染時，位於該區域之直轄市、縣(市)健身中

心之消費者，準用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第九條 不可歸責甲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一、甲方因下列事由之一終止契約者，乙方應準用第十條第二項規定退費： 

(一)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乙方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平均逾五堂課。 

(二)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甲方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三)乙方變更履約地點，未經甲方同意。 

(四)甲方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一年。 

二、因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終止契約者，乙方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 

三、因第一項第四款終止契約者，乙方得酌收手續費，其額度不得超過第十條第二項所收取

之手續費。 

第十條 可歸責甲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一、甲方於期限屆滿前，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乙方隨時終止。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

用剩餘堂數，乙方得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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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乙方應依下列規定計算費用，不再另行扣費： 

(一)契約生效七日內且甲方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乙方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二)契約生效七日後或甲方已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 

1. 應退餘額之計算： 

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乙方就剩餘數乘以每堂平均價退費；但已到

期且可歸責於甲方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

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 手續費之計算： 

應退餘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六百元(以價高者計)，但以新臺幣九千元為上限。 

第十一條 不可歸責雙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難

以完成本契約之服務時，任何一方得終止契約，乙方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

算餘額退還予甲方，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 

第十二條 不可歸責於乙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甲方如有影響乙方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經勸告無效之，乙方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

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甲方，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 

第十三條 可歸責乙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一、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致無法繼續提供約定服務(含所贈與服務堂數)，應依未服務之堂數計算

餘額退還予甲方，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二、前項退費，乙方應準用第十條第二項第(二)、2 款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甲方。 

第十四條 課程預約  

一、 甲方參加教練課程服務之時間，約定如下勾選： 

■需先預約，其方式如下：以各式通訊管道與指導教練雙方約定 。 

□得不預約，其服務時間如下：                   。 

二、甲方無法依約定時間參加教練服務時，須事先通知，且應與原定開始服務時間相距 24 個

營業小時以上。甲方未依前述約定時間方式通知，乙方得擇下列方式之一，對甲方提供履

約服務： 

■補繳教練場地費用 50 元/小時後補課。 

□其他：             。 

第十五條 終止契約之通知及退款方式 

一、甲方依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規定終止本契約，得以書面或擇下列方式之一通知乙

方時，即生效力： 

■ 於乙方場所填表（乙方應於簽收後出具證明交予甲方收執）。 

□ 其他方式：                    。 

二、乙方應於終止契約後十五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交付甲方或匯至甲方指定金融機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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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以信用卡付款者，限刷退於原卡）。 

第十六條 契約讓與第三人 

甲方於契約期間屆滿前經乙方同意，得讓與契約予第三人，契約之內容不因讓與而受影響。乙

方得向甲方收取因處理前述轉讓所生之必要費用新臺幣 600 元整。 

第十七條 消費資訊及廣告 

一、乙方披露之廣告均為契約內容。 

二、乙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真實，其對甲方應負義務不得低於其原已披露之廣告內容。 

第十八條 準據法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九條 爭議處理程序及合意管轄 

一、甲乙雙方發生爭議時，甲方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申訴及申請調解。 

二、因本契約涉訟者，雙方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

護法第 47 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第 436 條之 9 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條 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契約有未盡事宜者，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一條 契約書之分執保管 

本契約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消費者本人                    已詳細閱讀並接受本契約之內容。 

  

 法定代理人簽名（甲方如為未成年者，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法定代理人姓名： 

 關  係： 

 連絡電話： 

 

簽訂日期：     年     月     日 

 

 


